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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以 A 市为例
格桑卓玛 仁青才让

西藏大学，西藏拉萨，850000；

摘要：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基石，保护生态是全人类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生态环保，总

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生态文明建设，为美丽西藏建设提供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强调完善公益诉讼

制度，这是生态文明与法治思想的关键体现，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入法后，成

为保护生态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分析西藏 A市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数据及案例，探讨检察机关在公益

诉讼中的作用及制度运作现状。针对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本文提出应对策略，旨在促进该制度在西藏 A 市

的完善与发展，更有效地维护生态环境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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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备受公众瞩目，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着重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以加强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生态文明法治

的关键一环，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旨在利用司法手段保护

生态环境，近年来在实践中展现了显著成效，促进了环

境修复。然而，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依然频发，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

占比高达 44.2%。A市位于西藏西南部，地理环境独特，

资源丰富但生态系统脆弱。近年来，A市检察机关在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生态

环境有所改善，但仍面临严峻挑战。研究 A市的生态环

境公益诉讼问题，对于推动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完善公

益诉讼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

1 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1.1 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分为公诉和私讼，其

中公益诉讼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随着时代发展，公

益诉讼在各国逐渐成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

党的十九大后积累了丰富经验。公益诉讼是由专门国家

机关、社会组织及公民依法对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机关和个人提起诉讼，以维护公共利益的活动。

1.2 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重要分支，以保护环

境公共利益为宗旨。尽管学界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尚

不统一，但核心均在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环境问题的

严峻性使得环境公益诉讼成为迫切需求，旨在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

1.3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

尽管该制度自诞生以来就存在争议，如检察机关的

双重身份问题。检察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履

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时，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这一制度在保护环境、维护

公共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

2.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该理论强调法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指

出保护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这一思想将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明确了其战

略地位，并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旨在完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该思想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政策导向和法

律保障，强调了法治在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中的不可或缺

性。

2.2 环境权理论

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坚实的权利基础。环境权被

视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在健康、安全、舒适环

境中生活的权利。这一理论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共生，确保人类活动不破坏环境生态功能。在环境公益

诉讼中，检察机关可以基于环境权理论代表公众提起诉

讼，要求侵害者承担法律责任，恢复受损环境。这不仅

体现了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也彰显了对环境公共利益

的维护。

2.3 检察权配置理论

明确了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职责和权力

范围。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具有提起公



聚知刊出版社 科技创新发展

JZK publishing 2025 年 2 卷 3 期

132

益诉讼的职能。这一职能的行使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法律

监督作用，也显示其对环境公共利益的关注和保护。20

18 年《两高解释》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的

身份，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检察权的合理配置确保了检察机关能够有效地行使公

益诉讼职能，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2.4 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面临局限性，因为环境公益诉讼

涉及的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私利，难以找到具体的直接

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性，新型当事

人适格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适当扩张了当事人适格的

范围，以容纳更多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具备诉讼能力的

主体。检察机关作为具备法律监督职能和公益诉讼起诉

人身份的主体，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符合新型当事人适

格理论的要求。这一理论的扩张不仅契合了环境公益诉

讼的发展需求，还大大增强了民事公益诉讼在维护生态

环境公共利益方面的能力。

3 A 市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现状分析

3.1 全国检察环境公益诉讼整体概况

自 2014 年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以

来，我国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经历了快速发展。据最高人

民法院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统计，全国法院 2023 年

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案件裁判文书共计 602 份，其中环境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的裁判文书分别占 358 份、148 份和 96份。从

2015 年至 2023 年，环境公益诉讼一审案件数量从 73

件增长至 549 件,尽管期间有波动，但整体呈上升趋势，

反映了环境司法领域专业化建设的显著进展。检察机关

依法追究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的法律责任，推动了

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化进程，增强了公众对生态环境保

护的关注和参与。

3.2 西藏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实践探索

3.2.1积极构筑生态环境资源公益保护检察屏障

西藏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等法规，积极构筑生态环境资源公益保护检察屏障。20

23 年，西藏检察机关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67人，办

理相关领域行政检察案件50 件、公益诉讼案件 994 件。

在“亚洲水塔保护”专项活动中，检察机关督促主管机

关治理河道、水源地等，有效改善了水生态资源。此外，

阿里、朗县、日喀则等地检察机关针对特定环境问题开

展专项监督，取得了良好效果。

3.2.2开展专项活动推进生态保护

西藏自治区检察院通过制定专项活动工作方案，如

《全区检察机关开展违法占用林地公益诉讼专项活动

工作方案》等，全面推进生态保护。同时，部署开展“亚

洲水塔保护”等专项活动，加大对冰川、河湖、湿地等

的保护力度。在办理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中，全面引入恢

复性司法理念，积极探索生态司法修复机制，实现了生

态环境的实质性修复。

3.3 专业化办案机制逐步完善

为不断完善专业化办案机制，西藏自治区检察机关

制定了《西藏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实施办法》

等文件，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办案提供了丰富的

“工具箱”。拉萨市检察院建成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

室，林芝市巴宜区检察院成立“生态保护无人机巡查队”，

提高了初检筛查效率和巡查力度。阿里札达县检察院针

对当地“田野文物”保护需求，划定保护范围并设置标

识，拓展了公益诉讼的保护领域和深度。

3.4 加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协作

西藏自治区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跨行政区划协作机

制的构建与完善，与周边省份共同制定跨区域检察协作

机制，如《渝川黔滇藏青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

护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等，形成了跨区域生态环境保

护的强大合力。同时，加强与区内各行政部门的协作，

如与自治区生态资源厅签订协作意见，建立“河湖长＋

检察长＋警长”协作机制等，共同应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复杂问题。

4 A 市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证考察

4.1建立区域内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A 市在推进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过程中，高度重视区

域内协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A市协调市委依法治市办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全市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同

时，与市审计局会签协作配合的实施意见，强化检察公

益诉讼与审计监督之间的协作配合。为了拓宽公益诉讼

线索来源，A市积极推广“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并

招募公益诉讼志愿者。此外，注重发挥人大监督作用，

出台相关决定为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提供

法律保障。A市人民检察院还与相关部门建立“林长＋

检察长”协作机制，并联合其他市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

《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检察保护协

作机制》，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动保护。

4.2 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仲巴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

治湿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仲巴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南木拉湿地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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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经初查后立案调查。通过现场勘查、走访相关部

门等方式收集证据，并委托专业机构出具监测分析报告。

仲巴县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各方代表参加

会议，展示湿地被破坏前后的对比资料。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职并制定修复方案。在检察机关的督

促和行政机关的积极整改下，湿地水域面积已恢复到受

损前的水平，生态功能正在逐步恢复。本案的成功办理

充分展示了检察机关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职能

和作用。

4.3 开展专项活动

A 市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多项专项活动以加强环境保

护。如“亮剑护河”专项行动针对河道内无证采砂和未

按许可采砂行为进行监督；“守护‘高原精灵’黑颈鹤

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专项监督活动旨在保护黑颈鹤及

其栖息地；“助力生态环保督察跟进监督专项活动”配

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年楚河流域检察公益

诉讼专项监督行动”等加强对重点流域的保护力度。这

些行动通过实地调查、取证等方式发现了一批破坏生态

环境的案件线索并依法进行查处。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

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此

外，A市检察机关还开展了珠穆朗玛峰保护专题调研，

了解保护区的保护现状和问题并提出建议。

5 A 市检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问题

5.1 调查核实权保障不足

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面临调查核实权

的保障难题。由于相关法律支持不足，检察机关在调查

取证时遭遇困境，如进入污染企业抽样缺乏法律依据，

证据保全程序不明确。检察机关往往只能依靠效力较低

的司法解释进行取证，这在复杂情况下易与法律、法规

冲突，尤其是当环境破坏者利用高位阶法律、法规对抗

检察机关时，调查核实难度显著增大。在行政公益诉讼

中，行政机关的不配合更增加了案件推进的不确定性。

5.2 线索来源渠道狭窄

当前，A市公益诉讼线索主要依赖检察机关内部主

动发现，外部线索获取不足。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

大，环境污染问题复杂化，公益诉讼在保护公共利益和

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然而，人民群众的参与

度与公益诉讼需求不匹配，作为环境污染的直接承受者

和见证者，他们在公益诉讼线索的发现与提供上显得被

动。这不仅限制了公益诉讼线索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也

反映了公益诉讼制度在社会层面的普及度和认知度不

足，可能加剧检察机关负担，影响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

性和可持续性。

5.3 损害鉴定难题

A 市缺乏专业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机构，且现有鉴

定机构间缺乏协作机制，导致案件损害鉴定和价格认定

需依赖外地机构，鉴定结论差异大，降低了权威性。此

外，外地鉴定需花费较长时间和较高成本，增加了案件

处理难度。

5.4 损害赔偿金管理漏洞

尽管“谁污染、谁治理”和“环境有价，破坏担责”

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 A市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管

理与使用上仍存在漏洞。由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政策规范赔

偿金的管理与使用，导致各地区管理模式不统一，易出

现使用不规范的情况。实践中，已缴纳的生态损害赔偿

金可能停留在法院账户，无法实现专款专用；部分行政

机关未建立专门账户，检察机关领取修复费缺乏法律依

据，执行案款难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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